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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失业登记信息表



	序号
	1.1

	名称
	失业登记　

	法定依据
	《天津市就业失业登记证管理暂行办法》

	实施机构
	上杭路街道办事处（劳动保障服务中心）

	职责边界
	街级

	运行流程
	（受理）-审核-决定-下达

	运行要件
	1、就失业证

2、身份证原件

3、户口本原件

	责任事项
	1、受理申请，并接受其报送的相关资料；

2、组织论证审查；

3、对审查结果进行确认，下达行政确认文书。

	监督方式
	部门电话：2466.1830

电子邮箱：hdqshljd@163.com
来信来访地址：河东区津滨大道来安里小区19号楼旁


	办理《就失业证》信息表

	

	序号
	　1.2

	名称
	　办理《就失业证》　

	法定依据
	　《天津市就业失业登记证管理暂行办法》

	实施机构
	　上杭路街道办事处（劳动保障服务中心）

	职责边界
	　街级

	运行流程
	（受理）-审核-决定-下达

	运行要件
	1、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

2、户口本原件、复印件

3、2寸彩照1张

	责任事项
	1、受理申请，并接受其报送的相关资料；

2、组织论证审查；

3、对审查结果进行确认，下达行政确认文书。

	监督方式
	部门电话：2466.1830

电子邮箱：hdqshljd@163.com
来信来访地址：河东区津滨大道来安里小区19号楼旁


	参保登记信息表



	序号
	　2.1

	名称
	参保登记　

	法定依据
	津人社局发[2009]23号；津人社局办发[2017]267号

	实施机构
	上杭路街道办事处（劳动保障服务中心）

	职责边界
	街级

	运行流程
	（受理）-审核-上报

	运行要件
	1、本市户籍成年人: 提供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2、本市户籍儿童及新生儿：提供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

3、非本市户籍儿童及新生儿：提供《天津市居民证》、或公安部门出具的《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凭证》、《天津市居住证受理回执》等有效证明原件及复印件

4、非本市户籍成年人：提供《天津市居民证》等公安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原件及复印件

	责任事项
	1、受理申请，并接受其报送的相关资料；

2、组织论证审查；

3、对审查结果进行确认，下达行政确认文书。

	监督方式
	部门电话：2466.1830

电子邮箱：hdqshljd@163.com
来信来访地址：河东区津滨大道来安里小区19号楼旁


	垫付药费报销信息表

	

	序号
	2.2

	名称
	垫付药费报销

	法定依据
	津社保[2016]72号;

津社保[2014]148号;

津社保[2013]13号及社保部门下发的相关文件

	实施机构
	上杭路街道办事处（劳动保障服务中心）

	职责边界
	街级

	运行流程
	（受理）-审核-上报

	运行要件
	门诊、门特：挂号费收据；费用收据联；与收据联相对应的明细清单；与药费收据相对应的明细清单；门特需提供审批表复印件；社保卡复印件；异地当地医院扥高级证明和异地居住证的复印件；或临时外出集镇就医情况说明（异地就医）

急诊留观：急诊留观诊断证明书（诊断证明专用章、急诊章）；挂号费收据；费用收据联；与收据联相对应的明细清单；与药费收据相对应的处方底联；门特需提供审批表复印件；社保卡复印件；异地当地医院扥高级证明和异地居住证的复印件，或临时外出急诊就医情况说明，或《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转外就医登记表复印件》（异地就医）

住院：诊断证明书（诊断证明专用章）；住院收据联；住院费用汇总清单；病历（病案首页、住院记录、出院记录）；社保卡复印件（新生儿需提供户口本的复印件）；异地当地医院等级证明和异地居住证的复印件，或临时外出急诊就医情况说明，或《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转外就医登记表复印件》（异地就医）

产前检查：诊断证明（加盖诊断证明章）；挂号费收据；费用收据联（生育保险专用章）；与收据联相对应的明细清单；与药费收据相对应的处方底联；社保卡复印件；

生育住院：诊断证明（诊断证明专用章、生育保险专用章）；住院费用汇总清单；住院收据联；病历；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；社保卡复印件

	责任事项
	1、受理申请，并接受其报送的相关资料；

2、组织论证审查；

3、对审查结果进行确认，下达行政确认文书。

	监督方式
	部门电话：2466.1830

电子邮箱：hdqshljd@163.com
来信来访地址：河东区津滨大道来安里小区19号楼旁


	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资格的认定及登记信息表



	序号
	3.1

	名称
	对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资格的认定及登记

	法定依据
	津人社局发[2014]89号

	实施机构
	上杭路街道办事处（劳动保障服务中心）

	职责边界
	街级

	运行流程
	受理）-审核-决定-下达

	运行要件
	1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

2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	责任事项
	1、受理申请，并接受其报送的相关资料；

2、组织论证审查；

3、对审查结果进行确认，下达行政确认文书。

	监督方式
	部门电话：2466.1830

电子邮箱：hdqshljd@163.com
来信来访地址：河东区津滨大道来安里小区19号楼旁


	提供岗位信息表

	序号
	4.1

	名称
	提供岗位

	法定依据
	《天津市职业介绍管理规定》（津政令发【1996】69号

	实施机构
	上杭路街道办事处（劳动保障服务中心）

	职责边界
	街级

	运行流程
	接受申请-审核-批复-实施

	运行要件
	1、身份证原件

2、就失业证

	责任事项
	1、对申请进行审核；

2、对符合条件申请批复，实施给付；

3、监督落实情况。

	监督方式
	部门电话：2466.1830

电子邮箱：hdqshljd@163.com
来信来访地址：河东区津滨大道来安里小区19号楼旁


	困难认定信息表

	序号
	4.2

	名称
	困难认定

	法定依据
	符合[2007]128号文件的第一条（第一至十款）；津人社局发[2010]60号文件；津人社局发[2014]40号文件；津人社局发[2015]47号文件

	实施机构
	上杭路街道办事处（劳动保障服务中心）

	职责边界
	街级

	运行流程
	接受申请-审核-批复-实施

	运行要件
	零就业家庭人员: 户口本原件; 身份证原件; 就失业证; 常住证明; 街道开具的无收入证明; 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或天津市社会保险参保 人员缴费查询清单; 退休证和当月领取退休金的凭证; 离婚证或三购证明及民政局部门出具的未再婚证明，配偶不在同一户籍的要提供结婚证; 女35岁以下男45岁以下应提供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证书。

4050人员：户口本原件; 身份证原件; 就失业证; 常住证明; 缴纳失业保险费的证明或缴费清单。低保家庭人员：户口本原件; 身份证原件; 就失业证; 常住证明; 缴纳失业保险费的证明或缴费清单；低保证；近三个月低保金发放记录。需赡养患有重大疾病直系亲属的人员：户口本原件; 身份证原件; 就失业证; 常住证明; 缴纳失业保险费的证明或缴费清单；三级甲等医院一年内开具的诊断证明和治疗病历.单亲家庭人员：户口本原件; 身份证原件; 就失业证; 常住证明; 缴纳失业保险费的证明或缴费清单；离婚协议书；离婚证；民政部门开具的未再婚证明；子女在学的需要开具在学证明。享受低保并单亲家庭人员：户口本原件; 身份证原件; 就失业证; 常住证明; 缴纳失业保险费的证明或缴费清单；低保证；近三个月低保金发放记录；离婚协议书；离婚证；民政部门开具的未再婚证明；子女在学的需要开具在学证明.享受低保并需赡养患有重大疾病成员家庭：户口本原件; 身份证原件; 就失业证; 常住证明; 缴纳失业保险费的证明或缴费清单；低保证；近三个月低保金发放记录；三级甲等医院一年内开具的诊断证明和治疗病历。

	责任事项
	1、对申请进行审核；

2、对符合条件申请批复，实施给付；

3、监督落实情况。

	监督方式
	部门电话：2466.1830

电子邮箱：hdqshljd@163.com
来信来访地址：河东区津滨大道来安里小区19号楼旁




